附件2
2016年度知识产权工作量考核工作说明
根据《桂林航天工业学院2016年党政工作要点》提出的2016年学校知识产权申请受理成功总件数需达100件的要求，知识产权工作量纳入2016年A块考核。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一、参与考核单位
    机械工程学院、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能源与建筑环境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传媒与艺术设计系（考虑专业问题，按一半指标计算）。
二、考核要求
    1、计入考核的知识产权必须是申请并受理成功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国家、行业标准等知识产权。
2、教学单位参与知识产权工作量计算的教职工为人事厅确定的专业技术岗位人员，不包括院系部独立设置的书记、系办公室主任、教学秘书、主管学工的副书记、团委书记、辅导员。
3、考核总量为105件，1件发明专利按2件其他知识产权计算。考核指标见下表：
	序号
	考核对象
	考核指标

	1
	副高及以上职称教师
	1件/1人

	2
	中级职称教师
	0.6件/1人


	4、2016年参与考核院系的具体指标见下表：

	序号
	部门
	副高及以上职称人数
	中级
职称人数
	知识产权
考核数量（件）


	1
	机械工程学院
	17
	22
	30

	2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18
	18
	29

	3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7
	6
	11

	4
	能源能源与建筑环境学院
	7
	8
	12

	5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10
	7
	14

	6
	传媒与艺术设计系
	7
	18
	18*0.5=9

	合计
	66
	79
	105


